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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6         证券简称：中国长城        公告编号：2021-063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下属控股公司分拆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长城”或“公司”）拟

分拆下属控股公司长城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信息”）创业板上市，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启动分拆长城信息创业板上市前期筹备工作，待公司经营班子

完成前期筹备工作后，公司董事会还需就分拆长城信息上市是否符合《上市公司

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做出

决议，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分拆上市事项在实施过程中仍然会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影

响分拆长城信息上市筹划和决策事宜。公司本次筹划下属控股公司长城信息至创

业板分拆上市还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审核同意、注

册。本次分拆上市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启动分拆长城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上市

前期筹备工作的议案。根据公司总体战略布局，结合下属控股公司长城信息业务

发展需要，为进一步推动长城信息业务增长，规范治理运作以及拓宽融资渠道，

根据 A 股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的相关规定，同意启动长城信息分

拆创业板上市工作，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长城信息分拆上市的前期筹备工

作，包括但不限于可行性方案的论证、组织编制上市方案、根据筹划过程的需要

签署相关协议等上市相关事宜，并在制定分拆上市方案后将相关上市方案及与上

市有关的其他事项分别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分拆后公司仍将维持对长城信息的控制权，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

持续经营运作构成实质性影响。本次分拆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实施，包括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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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履行交易所和证监会相应程序等均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现将

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拟分拆上市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长城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3、成立日期：2007 年 2 月 6 日 

4、法人代表：戴湘桃 

5、注册资本：人民币 61,403.5088 万元 

6、注册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 3 路 5 号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796896825U 

8、经营范围：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计算机零部件、计算机整机、计算机

外围设备、计算器及货币专用设备、机电设备、复印和胶印设备、印刷专用设备、

油墨及类似产品、信息安全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通信终端设备的制造；

自动售货机、售票机、柜员机及零配件、机电设备、计算机外围设备、仓储设备、

办公设备、油墨、金融机具、计算机、软件、办公设备耗材、计算机软件、计算

机辅助设备、计算机硬件、数据中心产品与系统、计算机零配件的销售；计算机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经营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机

电设备租赁与售后服务；废旧机械设备拆解、回收；物业管理；信息科技技术咨

询；信息系统工程咨询；金融机具维护；计算机、办公设备和专用设备维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结构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1 湖南长城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35,000.0000 57.00% 

2 长沙鑫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140.3509 10.00% 

3 湖南国科控股有限公司 3,991.2281 6.50% 

4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149.1228 3.50% 

5 珠海市汇垠德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42.1053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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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长沙湘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280.7017 20.00% 

合计 61,403.5088 100.00% 

（三）主营业务情况 

长城信息是中国长城在网络安全与信息化业务方面的主力军，其在金融自助

设备和综合解决方案领域具有领先地位，在金融信创领域，长城信息以自主安全

的国产 CPU 和操作系统为支撑、以可信计算、国密算法为基础，建立了开放的

“开创性的基础设施体系架构规范（PISA）”，并持续构建和完善 PISA 生态圈；

长城信息研发了基于 PK 体系的自主安全的金融设备、智慧运维运营系统等产

品，实现了金融机具、外设、中间件、应用全栈替代 + 升级的整套解决方案，

实现了从金融机具到应用服务的国产化无感迁移。长城信息上述业务优势有力地

促进了集团母公司中国长城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业务方面的国内领先地位。 

 

二、授权事项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长城信息分拆上市的前期筹备工作，包括

但不限于可行性方案的论证、组织编制上市方案、根据筹划过程的需要签署相关

协议等上市相关事宜，并在制定分拆上市方案后将相关上市方案及与上市有关的

其他事项分别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公司筹划下属控股公司分拆上市事项进行了认真的

事前审查，认为上述事宜，有利于借助资本市场力量继续做大做强金融信创业务，

进一步提升下属控股公司的盈利能力及综合竞争能力，进而加强公司综合实力及

市场影响力，决定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议；并就此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本次筹划下属控股公司分拆上市事项，有利于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

作用，提升公司的金融信创业务的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长远发展，

本次分拆上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公司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待上市方案初步确定后，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应决策程

序，审议分拆上市的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启动对下属控股公司长城信息分拆上市

事项的前期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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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长城信息分拆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事项符合公司战略

布局，有利于进一步提升长城信息的盈利能力及综合竞争能力，审议程序合法合

规，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启动对长城信息分拆

上市事项的前期筹备工作。 

 

五、风险提示 

本次分拆上市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待公司经营班子完成前期筹备工作后，

公司董事会还需就分拆长城信息上市是否符合《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

市试点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做出决议，并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鉴于本次事项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项目实施过程中仍然会存在

各种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影响分拆上市筹划和决策事宜，本次分拆上市事项存在

一定不确定性。针对上述风险因素，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相关董事会决议 

2、相关监事会决议 

3、相关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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